附件一表1
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11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申請表
▓申請人：【   】年 【   】班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▓申請類別(請以勾選)：體育類       非體育類
  (每張申請表僅能填具一個類別。申請不同類別時，應另填申請表。每人可以申請2類。)
※申請時間: 115/05/11(一)至115/05/22(五)16:00截止收件，導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。
	序號
	得獎日期
(按時間先後)
	主辦單位
	競賽名稱
（請務必填妥詳細得獎項目）
	獲得
獎項
(名次)
	學生
自評（分）
	級任導師
初審檢查
	審查委員會
複審檢查

	1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2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3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4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5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6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7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8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9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0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1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2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3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4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5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小計【        】分，總計【        】分。


附註：獎狀影本請連同本表，以班級為單位，收齊後送教務處。(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頁面。)
附件一表2
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11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申請表
▓申請人：【   】年 【   】班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▓申請類別(請以勾選)：體育類       非體育類
  (每張申請表僅能填具一個類別。申請不同類別時，應另填申請表。每人可以申請2類。)
「一般機關」主辦之競賽，意指各縣市體育會、體育總會、體育協會、財團法人
、社團法人、基金會、文教基金會等辦理之各項競賽，積分上限20分。
※申請時間: 115/05/11(一)至115/05/22(五)16:00截止收件，導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。
	序號
	得獎日期
(按時間先後)
	主辦單位
(一般機關)
	競賽名稱
（請務必填妥詳細得獎項目）
	獲得
獎項
(名次)
	學生
自評（分）
	級任導師
初審檢查
	審查委員會
複審檢查

	1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2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3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4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5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6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7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8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9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0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1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2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3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14
	
	
	
	
	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	· 無誤
· 更正____

	小計【        】分，總計【        】分。


附註：獎狀影本請連同本表，以班級為單位，收齊後送教務處。(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頁面。)
